外国语学院关于加强学生党建的意见
 学校第五次党代会提出了“以党建带团建”和在优秀大学生中大力发展党员的学生党建新思路，学生工委也出台了《关于加强学生党建工作的意见》。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党建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学生党员培养、发展和管理机制，全面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党员发展质量，结合学生党建研讨会讨论成果，我院对加强学生党建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学生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和校第五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活力，保持和增强学生党员队伍的先进性，为学生工作的创新和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努力加强以支部建设为重点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1、以专业、年级、社区为单位建立学生党支部。学生党支部书记由学院政治辅导员担任，学生党支部副书记由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的高年级学生党员担任，这样在组织活动和在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培养、考察中，既可以发挥学生党员的积极作用，又可以增强他们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意识，形成学生党员自我培养的良好氛围。
2、建立学生党员联系班级或社团等学生组织制度。以班级或学生社团等为单位建设党小组，选拔具有较高素质的学生党员担任班级或其他学生组织的党小组组长，由党小组组长负责本小组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学习、培养等工作，从而形成学生党员全方位、立体式的培养和考察体系，使党组织真正深入到基层，发挥核心作用。
三、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推优”体系，做好组织发展工作
1、“推优入党”多渠道化，班级、社团等学生组织皆可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后备军。
2、完善组织发展的标准，综合政治思想、学习、生活作风等多方面因素。
3、做好组织发展工作要实现一个“早”字，做到“关口前移”；抓住一个“教”字，加以教育引导，这块工作要从当代大学生的特色、心理需求出发，把强制教育转换为吸引教育；把握一个“准”字，建立一系列考核标准；体现一个“严”字，提高党员质量，真正做到“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四、发挥学生“三自”职能，建立和完善“育优”体系。
1、抓好以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考察为重点的组织发展工作，把培养、考察融入组织发展的各个环节。
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是组织发展中的工作重点，关系到党员发展的质量和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活力。党支部要建立入党积极分子档案和指定培养人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养教育，每半年对他们进行一次全面考察。培养的主要办法是：
（1）收到入党申请半月内，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要找申请人谈话提出具体要求，并为之建立入党档案；
（2）支部指定1-2名党员作为其培养联系人，负责培养教育；
（3）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培养对象、发展对象要参加相关政治学习和党小组学习，党组织要吸收他们听党课，参加党内有关活动，并在实际工作和学习中给他们压担子，促使他们进步；
（4）支部定期考察入党申请人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并形成书面意见，填写在相应的意见表上，以备上级组织审查；
（5）发展对象的确立，应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任课教师和同学）的意见，由支委会全面考察研究确定；
2、抓好以思想建设为重点的学生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充分发挥业余党校的阵地作用，加强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培养，不断提高党员素质，业余党校要结合浓厚的事例，深入到同学中去；
（2）认真开展民主评议，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健全党员学习制度，保证学习效果。
3、充分发挥三个主体即入党联系人、辅导员、任课教师在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党员行为监督、以及组织发展中的作用，保证学生党员质量。
